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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一條 本系為確保護理系教學品質，特訂『美和科技大學護理系學生修課順序輔導辦法』

(以下稱本辦法)。 

第二條 有先後修讀關係之科目(包含學年課程)，未經修讀先修課程者，不得先行修讀後修

課程。學生未按規定辦理者，後修課程學分及成績既不承認。 

第三條 修課順序說明： 

一、修習解剖學，才可修習身體評估。 

二、修習基本護理學，才可修習內外科護理學、產/婦產科護理學、兒科護理學、

精神科護理學及公共衛生/社區護理學。 

三、基本護理學及實驗成績及格者，始得修習基本護理學實習。 

四、基本護理學實習成績及格及修習各科護理(基本護理學 I與基本護理學 II、內

外科護理學Ｉ與內外科護理學 II、產/婦產科護理學、兒科護理學、精神科護理

學、公共衛生/社區護理學，含實驗/技術)始可修習校外實習課程。 

第四條 此辦法適用五專、四技學生，或選擇本系為雙主修或輔系之四年制學生，其修課順

序需依照本辦法辦理。 

第五條 本辦法經本系課規會議、系務會議、院務會議通過後，陳校長核定後施行，修正亦

同。 

 


